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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走势图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细则有哪些改变？  
 

本周专题： 

近期广东省、山东省、陕西省等省份相继印发 2023 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细则，
本周我们将对比 2022 年与 2023 年交易细则的差异。 

核心观点： 

2023 年中长期电力交易陆续启动，“电力保供”成关键主题 

2022 年渐近尾声，在全国用电偏紧背景下，各省 2023 年电力中长期交易相
继启动，“电力保供”成为关键主题。以陕西为例，2023 年电力中长期市场
化交易实施方案中提到“引导省内市场主体通过中长期市场签约，锁定全
年发用电计划基本盘，稳定价格预期，确保电价疏导到位，合同履约到位，
保障电力供应”。在具体的交易细则中，电力保供主要体现在：①加大年度
交易电量签约比例，江苏省 2023 年交易细则中，一类用户/售电公司的年度
交易电量签约比例由 60-75%提升至 75%-85%。②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基数
由“前三年发/用电量”变更为“上一年度发/用电量”，伴随经济增长，各
省发/用电量逐步提升。以陕西省为例，2021 年发/用电量分别较 2018 年增
长 46.8%/23.3%，我们认为上一年度发/用电量对 2023 年电力交易更具参考
性。 

延续“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有序推动绿电入市 

2023 年燃煤发电合同电价延续“基准价+上下浮动不超过 20%”价格机制，
其中“一次能源价格联动机制”的文件指导虽然不是首次出现，但更具操作
性。例如，广东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有关事项提出，当综合煤价或天然气
到厂价高于一定值时，煤机或气机平均发电成本（扣减变动成本补偿后）超
过允许上浮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对年度或月度等电量进行补偿，相关费用由
全部工商业用户分摊。 

同时，2023 年各省有序推动绿电进入电力交易，以市场化方式促进消纳。
以山东省为例，鼓励新能源场站高比例参与电力市场，签订市场交易合同的
新能源场站在电网调峰困难时段优先消纳。 

投资建议：2023 年中长期电力交易陆续启动，“电力保供”成为关键主题。
广东今年的月度交易成交均价基本保持高比例上浮，我们预计，广东 2023
年年度长协电价较 2022 年有望提高，并有望带动区域内火电公司盈利能力
修复。具体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宝新能源】【粤电力】【上海电力】【华能
国际】【浙能电力】【国电电力】【华电国际】。新能源发电预测及虚拟电厂
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国能日新】（与计算机团队联合覆盖）。 

风险提示：政策推进不及预期，项目核准不及预期，项目招标不及预期，建
设进度不及预期，原材料端成本上行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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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细则有哪些改变？ 

近期广东省、山东省、陕西省等省份相继印发 2023 年电力市场化交易细则，本周我们将
对比 2022 年与 2023 年交易细则的差异。 

1.1. 2023 年中长期电力交易陆续启动，“电力保供”成关键主题 

2022 年渐近尾声，各省 2023 年电力中长期交易相继启动。11 月以来，广东省、天津市、
山东省等省份/直辖市相继发布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细则，启动年度中长期电力合同的签
订。 

图 1：各省 2023 年电力交易细则相继落地 

 

资料来源：广东省电力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网、北极星售电网、益能购微信公众号、国际新能源网、陕西省发改委官网、天风证券研

究所 

全国用电偏紧背景下，“电力保供”成为 2023 年电力市场关键主题。以陕西为例，2023

年电力中长期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中提到“引导省内市场主体通过中长期市场签约，锁定
全年发用电计划基本盘，稳定价格预期，确保电价疏导到位，合同履约到位，保障电力供
应”。在具体的交易细则中，电力保供主要体现在： 

一、加大年度交易电量签约比例。江苏省 2023 年交易细则中，一类用户/售电公司的年度
交易电量签约比例由 60-75%提升至 75%-85%。 

二、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基数由“前三年发/用电量”变更为“上一年度发/用电量”。伴
随经济增长，各省发/用电量逐步提升。以陕西省为例，2021 年发/用电量分别较 2018 年
增长 46.8%/23.3%，我们认为上一年度发/用电量对 2023 年电力交易更具参考性。 

表 1：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细则中，电力保供力度显著加大 

省份/直辖市 文件 内容 

江苏省 

关于开展江苏省 2023 年电力

市场交易工作的通知 

一类用户年度交易电量应为其 2022 年用电量的 75%-85%，售电公司年度交易电量应为其所有

签约用户 2022 年用电量之和的 75%-85%。2022 年用电量按照前 10 个月用电量的 1.2 倍折算。 

关于开展 2022 年电力市场交

易工作的通知 

一类用户年度交易电量应为其前三年用电量平均值的 60%-75%，售电公司年度交易电量应为

其所有签约用户前三年用电量平均值之和的 60%-75%，否则不得参与 2022 年市场交易。 

陕西省 

陕西省 2023 年电力中长期市

场化交易实施方案 

市场化电力用户 2023 年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应高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 80%，并通过后续

月度、月内合同签订，保障全年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高于上一年度用电量的 90%；燃煤发电企

业 2023 年年度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不低于上一年度实际发电量的 80%，月度及以上合同签约

电量不低于上一年度实际发电量的 90%。 

陕西省 2022 年电力直接交易

实施方案 

鼓励市场主体积极签订中长期合同，年度及以上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不低于前三年用电量平

均值的 80%，并通过后续月度、月内合同签订保障中长期合同签约电量不低于前三年用电量平

均值的 90%。 

北京市 

北京市 2023 年电力市场化交

易方案、绿色电力交易方案

（征求意见稿） 

2023 年，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总电量规模拟安排 826 亿千瓦时，其中，直接市场交易规模

260 亿千瓦时，电网代理购电规模 566 亿千瓦时。 

关于北京市 2022 年电力市场 2022 年，北京市电力市场化交易总电量规模拟安排 790 亿千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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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交易工作安排的通知 

天津市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天津市 2023 年电力市场化交

易工作的通知 

2023 年，天津地区电力市场化直接交易总规模暂定为 350 亿千瓦时左右，区外机组交易电量

上限为交易电量总规模的 30%。其中，年度交易区外机组电量规模上限为 105 亿千瓦时，我市

重点支持的企业年度区外交易电量不计入上述电量规模。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关于做好

天津市 2022 年电力市场化交

易工作的通知 

2022 年，天津地区电力市场化电力用户直接交易总规模暂定为 300 亿千瓦时左右，区外机组

交易电量上限为当期交易电量总规模的 30%，年度区外机组交易电量总规模上限为 90 亿千瓦

时。燃气机组电量入市交易暂按同台竞价考虑。 

资料来源：益能购微信公众号、江苏发改委官网、陕西发改委官网、北极星售电网、天津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2：2016-2022 年江苏省年度发电量和用电量情况  图 3：2016-2022 年陕西省年度发电量和用电量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1.2. 延续“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有序推动绿电入市 

2023 年燃煤发电合同电价延续“基准价+上下浮动”价格机制。通过对比各省份 2022、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细则，价格机制持续延续，即对每份年度合同成交均价燃煤机组发电
基准价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一次能源价格联动机制”的文件指导非首次出现，但更具操作性。在广东、江苏、陕西、
北京交易细则中，一次能源价格联动机制的条款并非在 2023 年首次出现。但是广东、江
苏省 2023 年交易细则中对于“交易价格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的指导更加清晰： 

➢ 广东省：当综合煤价或天然气到厂价高于一定值时，煤机或气机平均发电成本（扣减
变动成本补偿后）超过允许上浮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对年度或月度等电量进行补偿，
相关费用由全部工商业用户分摊。 

➢ 江苏省：各市场主体签订年度中长期交易合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电力供需平衡、燃料
价格等因素，按照平等协商、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可关联当月现货交易加权
均价、当月代理购电价格约定价格浮动机制。 

表 2：2022、2023 年电力交易价格机制以及一次能源价格联动机制 

省份/直辖市 文件 内容 

广东省 

广东 2023 年电力市场

交易有关事项发布 

按照“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原则，对每份年度合同成交均价设置上下限，其中基准价为 0.463 元/千瓦时，

成交均价上限暂定为 0.554 元/千瓦时，下限暂定为 0.372 元/千瓦时。 

一次能源价格传导：当综合煤价或天然气到厂价高于一定值时，煤机或气机平均发电成本（扣减变动成本补

偿后）超过允许上浮部分，按照一定比例对年度或月度等电量进行补偿，相关费用由全部工商业用户分摊。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征求

2022 年电力市场交易

安排方案意见的函 

按照“基准价+上下浮动”的原则，对每份年度合同成交均价设置上下限，其中上限为 0.554 元/千瓦时，下

限为 0.372 元/千瓦时，市场购电的高耗能用户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鼓励发电企业和售电公司多签、签实年度中长期合同，在合同中宜增加一次能源价格联动条款。 

江苏省 
关于开展江苏省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工作的

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为燃煤机组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 20%(0.3128~0.4692 元/千瓦时)。燃气

机组和绿电交易价格不设限制，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燃气机组参与市场交易的，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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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 执行气电联动政策。 

省内统调光伏、风电机组的绿色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按照实际交易电价结算。光伏、风电机组参与市场交易部

分的电量.不再领取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或另行申请绿证,可不计入其全生命周期保障收购小时数。 

各市场主体签订年度中长期交易合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电力供需平衡、燃料价格等因素，按照平等协商、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可关联当月现货交易加权均价、当月代理购电价格约定价格浮动机制。 

关于开展 2022 年电力

市场交易工作的通知 

市场交易价格浮动范围为燃煤机组发电基准价上下浮动原则上不超过 20%（0.3128~0.4692 元/千瓦时），高

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省内统调光伏、风电机组的绿色电力市场交易电量按照实际交易电价结算。带补贴的统调光伏、风电机组参

与市场交易部分的电量，不再领取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或申请绿证，可不计入其全生命周期保障收购小时数。 

各市场主体签订年度中长期交易合同时，应当充分考虑电力供需平衡、燃料价格等因素，按照平等协商、利

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原则，约定价格浮动机制。 

陕西省 

陕西省 2023 年电力中

长期市场化交易实施方

案 

燃煤发电企业在省内电力中长期交易中申报的平段报价按照国家规定的燃煤基准价±20%的浮动范围进行限

制，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市场化交易价格由市场主体通过电力交易平台形成，第三方不得干预；以双边协商方式形成市场化交易价格

后，如因燃料、产品成本变动等原因需调整合同价格的，经购售双方协商一致可另行签订补充协议达成新的

合同价格。 

陕西省 2022 年电力直

接交易实施方案 

燃煤发电电量原则上全部进入电力市场，通过市场交易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上网电价，上下

浮动范围原则上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鼓励购售双方在中长期合同签订中明确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条款，实行交易电价与煤炭价格挂

钩联动，促进购售双方长期稳定利益共享。 

北京市 

北京市 2023 年电力市

场化交易方案、绿色电

力交易方案（征求意见

稿） 

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基准价适用落地省基准价水平，浮动范围原则上

均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鼓励购售双方在中长期合同中设立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条款，实行交易价格与煤炭价格挂钩联

动，保障能源稳定供应。 

关于北京市 2022 年电

力市场化交易工作安排

的通知 

燃煤发电市场交易价格在"基准价+上下浮动"范围内形成，基准价适用落地基准价水平，浮动范围原则上均

不超过 20%。高耗能企业市场交易电价不受上浮 20%限制。 

根据煤炭价格合理区间，鼓励购售双方在双边年度合同中设立交易电价随燃料成本变化合理浮动的条款。 

资料来源：广东省电力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华气能源猎头微信公众号、益能购微信公众号、江苏发改委官网、陕西发改委官网、北极星售电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有序推动绿电进入电力交易，以市场化方式促进消纳。 

➢ 山东省：鼓励新能源场站高比例参与电力市场，签订市场交易合同的新能源场站在电
网调峰困难时段优先消纳。参与中长期交易的集中式新能源场站（不含扶贫光伏）全
电量参与现货市场。 

➢ 陕西省：鼓励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交易，原则上除优先发电之外的电量全部进入市场，
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消纳。 

表 3：2023 年交易细则中有序推动绿电进入电力市场化交易 

省份/直辖市 文件 内容 

广东省 

广东 2023 年电力市场交易

有关事项发布 

有序推动 220kV 及以上电压等级的中调调管风电场站、光伏电站参与现货市场交易，适时参与中

长期市场交易；参与绿电交易的发电企业准入条件按《广东省可再生能源交易规则（试行）》（广

东交易〔2022〕61 号）执行。 

适时推动储能等新兴市场主体试点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 

广东省能源局关于征求

2022 年电力市场交易安排

方案意见的函 

2022 年起，适时选取可再生能源、储能示范应用项目以及可调节负荷等试点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 

山东省 
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电力

中长期和零售合同签订工

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参与电力市场。鼓励新能源场站高比例参与电力市场，鼓

励地方燃煤电厂以自主申报的方式参与电力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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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通知 签订市场交易合同的新能源场站在电网调峰困难时段优先消纳。参与中长期交易的集中式新能源

场站（不含扶贫光伏）全电量参与现货市场；未参与中长期交易的集中式新能源场站（不含扶贫

光伏），10%的预计当期电量参与现货市场。集中式新能源场站自某月起全电量参与现货市场后，

年内不得更改参与方式。 

关于做好 2022 年全省电力

市场交易有关工作的通知 

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的燃煤发电机组全部参与电力市场。燃煤发电机组、新能源、独立辅助服务提

供者等按照山东省电力市场交易规则参与电力市场交易。 

江苏省 

关于开展江苏省 2023 年电

力市场交易工作的通知 

公用燃煤、燃气、核电和统调光伏、风电等省内各类发电机组，山西阳城电厂、华东区域统配机

组、特高压直流配套电源等区外电源，可参与中长期交易。视情况放开全额上网的非统调光伏、

风电机组参与月度绿电交易。根据现货交易试点进度，逐步扩大参加现货交易的发电企业规模。 

关于开展 2022 年电力市场

交易工作的通知 

公用燃煤、燃气、核电、统调光伏、风电等省内各类发电机组，山西阳城电厂、华东区域统配机

组、特高压直流配套电源等区外电源，可参与市场交易。 

陕西省 

陕西省 2023 年电力中长期

市场化交易实施方案 

燃煤发电上网电量全部参与市场化交易。鼓励新能源发电参与市场交易，原则上除优先发电之外

的电量全部进入市场，通过市场化方式进行消纳。 

陕西省 2022 年电力直接交

易实施方案 

交易组织前投运且获得电力业务许可证，符合市场准入条件、符合国家环保排放标准，在陕西电

力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陕西电力交易中心”）完成注册的燃煤发电企业。 

资料来源：广东省电力行业协会微信公众号、华气能源猎头微信公众号、北极星售电网、山东省能源局官网、益能购微信公众号、江苏发改委官网、陕西发改委官

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1.3. 投资建议 

2023 年中长期电力交易陆续启动，“电力保供”成为关键主题。广东今年的月度交易成交
均价基本保持高比例上浮，我们预计，广东 2023 年年度长协电价较 2022 年有望提高，并
有望带动区域内火电公司盈利能力修复。具体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宝新能源】【粤电力】
【上海电力】【华能国际】【浙能电力】【国电电力】【华电国际】。新能源发电预测及虚拟
电厂标的方面，建议关注【国能日新】（与计算机团队联合覆盖）。 

 

2. 环保公用投资组合 

表 4：环保公用投资组合（截至 12 月 2 日收盘） 

代码 股票简称 
30 日 

涨跌幅 
总市值 

归母净利润 

（亿元） 
PE 投资要点 

最新收

盘价 

  （%） （亿元） 2021 2022E 2021 2022E  （元） 

600795.SH 国电电力 1.86 783 -18 65 -42 12 

国家能源集团旗下常规能源发电业

务平台，立足优质常规能源资产，

清洁能源加速转型 

4.39 

600025.SH 华能水电 4.50 1,211 58 70 21 17 
华能集团旗下水电上市平台，变更

风光项目建设承诺打开成长空间 
6.73 

0916.HK 龙源电力 2.25 1,258 64 75 20 17 
风电运营龙头，十四五装机有望快

速增长 
8.04 

600803.SH 新奥股份 14.29 558 41 48 14 12 
天然气行业龙头，碳中和下成长潜

力高 
18.00 

600900.SH 长江电力 6.96 4,860 263 267 18 18 

全球最大水电上市公司，“水风光互

补”向综合清洁能源平台型企业进

发 

21.37 

600905.SH 三峡能源 2.66 1,654 56 85 29 19 
三峡集团旗下新能源运营商，引领

海上风电发展 
5.78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均采用天风预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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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重点公司外资持股变化 

截至 2022 年 12 月 4 日，剔除限售股解禁影响后，长江电力、华能水电、国投电力、川投
能源和华测检测外资持股比例分别为 7.30%、0.85%、1.58%、2.87%和 14.79%，较年初（1 月
3 日）分别变化+0.09、+0.34、-0.04、+0.29 和-3.04 个百分点，较上周分别变化-0.07、
-0.03、-0.11、+0.17 和-0.09 个百分点。 

图 4：长江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5：华能水电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6：国投电力外资持股情况  图 7：川投能源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8：华测检测外资持股情况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4. 行业重点数据跟踪 

煤价方面，截至 2022 年 9 月 16 日，秦皇岛港动力末煤（5500K）平仓价为 1408 元/吨，
较去年同期提高466元/吨，同比变化+49.5%，较2022年1月4日788元/吨环比变化+78.7%。 

库存方面，截至 2022 年 12 月 4 日，秦皇岛港煤炭库存总量为 592 万吨，较去年同期增加
62 万吨，同比变化 11.7%，较 2022 年 1 月 1 日 477 万吨环比变化+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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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秦皇岛 Q5500 动力煤价格（元）  图 10：秦皇岛港煤炭库存（单位：万吨）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5. 行业历史估值 

图 11：电力行业历史估值  图 12：燃气行业历史估值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6. 上周行情回顾 

表 5：上周个股涨跌幅排名 

排名 
代码 股票简称 周涨跌幅 总市值 EPS（元） PE 

涨幅前 10 个股 （%） （亿元） 2022E 2023E 2022E 2023E 

1 002911.SZ 佛燃能源 20.59 136 - - - - 

2 603689.SH 皖天然气 15.82 45 - - - - 

3 000899.SZ 赣能股份 12.65 101 - - - - 

4 000421.SZ 南京公用 12.55 34 - - - - 

5 603177.SH 德创环保 10.58 34 - - - - 

6 002616.SZ 长青集团 8.52 40 - - - - 

7 603200.SH 上海洗霸 7.09 33 0.37 0.67 48 27 

8 300483.SZ 沃施股份 6.20 40 - - - - 

9 603603.SH *ST 博天 6.05 23 - - - - 

10 603318.SH 水发燃气 6.01 54 0.20 - 60 - 

 跌幅前 5 个股        

1 600011.SH 华能国际 -6.43 980 -0.05 0.58 -143 13 

2 600388.SH ST 龙净 -5.28 151 0.86 1.05 17 14 

3 000605.SZ 渤海股份 -4.31 23 - - - - 

4 600795.SH 国电电力 -3.73 783 0.34 0.42 13 11 

5 600027.SH 华电国际 -3.70 512 0.36 0.53 16 11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注：均采用 Wind 一致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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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上周申万一级行业涨跌幅排名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图 14：上周电力、燃气涨跌幅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7. 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表 6：上周行业动态一览 

公用事业 

2022 年 1-10 月全国电力市场交易简况 

1-10 月，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累计组织完成市场交易电量 43102.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3.3%，占全社会用电量比重为 60.1%，同比提高 16 个

百分点。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4251.2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42.7%。10 月份，全国各电力交易中心组织完成市场

交易电量 4113.4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6.1%。其中，全国电力市场中长期电力直接交易电量合计为 3212.5 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37.9%。【北极星

火力发电网】 

能源局：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应并尽并、能并早并 

11 月 29 日，为进一步做好 2022 年底前新能源发电项目并网接入工作，国家能源局综合司发布关于积极推动新能源发电项目应

并尽并、能并早并有关工作的通知。今年以来，我国新能源发电持续快速增长并保持较高利用水平，第四季度新能源投产并网

较为集中。保证新能源发电项目及时并网，既有利于增加清洁电力供应，发挥新能源在“迎峰度冬”期间的保供作用，也有利

于促进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国家能源局】 
王勃华中国光伏行业发展形势及未来展望 

“2022 中国光伏行业年度大会 CPIA 暨（滁州）光伏高质量发展高峰论坛”上，中国光伏行业协会名誉理事长王勃华介绍了 1-10 月中国光伏行

业的发展形势，并展望了行业未来发展趋势。2022 年光伏应用市场迅猛发展，而且这种增长是全球化的。中国 1-10 月光伏新增装机达到 58GW，

超过年新增装机量的最高纪录。中国光伏发电市场储备规模雄厚，截至目前，26 个省市自治区光伏新增装机规模超 406GW，未来四年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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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5.5GW。【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CPIA】 

国家发展改革委：认真组织做好 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组织工作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先后印发《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方案》《关于进一步严格做好 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的

通知》，对做好 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履约工作作出部署安排。《通知》要求，各地有关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加强组织协调，认真做好

2023 年电煤中长期合同签订工作。要压紧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指导督促供需企业自主衔接资源和签订合同，推动企业签早、签足、签实、签规

范，严格执行国家政策要求。要加强对辖区内供需企业中长期合同签订进展情况的跟踪调度，为供需衔接提供便利条件，及时帮助协调解决存

在的困难和问题。【国家发展改革委官网】 

环保 

国家发展改革委就《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 

为完善能源消耗总量和强度调控、进一步促进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合理利用能源，国家发展改革委会修订形成《固定资产投资项目节能审查办法

（征求意见稿）》，适用于各级人民政府投资主管部门管理的在我国境内建设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征求意见指出，未进行节能审查或节能审查

未通过的项目，不得开工建设，已经建成的不得投入生产使用其中；年综合能源消费量 5000 吨标准煤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其节能审查由

省级节能审查机关负责；年综合能源消费量不满 1000 吨标准煤且年电力消费量不满 500 万千瓦时的固定资产投资项目，应按照相关节能标准、

规范建设，不再单独进行节能审查。【北极星节能网】 

合肥市“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印发 

11 月 28 日，合肥市人民政府发布《合肥市“十四五”节能减排实施方案》，方案要求，到 2025 年，全市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比 2020 年下降

13%，力争达到 13.5%，化学需氧量、氨氮、氮氧化物、挥发性有机物等 4 项主要污染物重点工程减排量分别累计达到 3.83 万吨、0.18 万吨、0.91

万吨、0.63 万吨。节能减排政策机制更加健全，能源资源配置更加合理，重点行业能源利用效率和主要污染物排放控制水平力争基本达到国际

或国内先进水平，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取得显著成效。【合肥市人民政府】 

吉林省能源局发布《吉林省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十四五”规划》的通知 

提及了，1）合理控制煤电规模，严禁新建、扩建大型常规煤电机组，有序推进老旧燃煤机组等容量替代，加快现役机组节能降碳改造、灵活性

改造和供热改造“三改联动”2）以供热需求为基础在中小城市适度推进背压式热电联产机组建设。3）到 2025 年，全省煤电装机达到 1959 万

千瓦，气电装机达到 413 万千瓦。【吉林省能源局】 

《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全文发布 

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工作方案》。要求 2022 年，拉萨市、日喀则市、山南市全面启

动“无废城市”建设，确保到 2025 年，在建“无废城市”通过国家“十四五”时期“无废城市”建设评估，其他城市奠定梯次建设“无废城市”

的工作基础。《方案》从“加强顶层制度设计，完善固体废物管理体系”“推进工业绿色发展，提升工业固体废物处置能力”“推进农（牧）业绿

色生产，促进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践行绿色生活方式，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量”“防控危险废物环境风险，提升危险废物治理能力”五个方

面提出 16 项具体工作任务，明确了加强组织领导、推动工作落实、强化资金保障、抓好宣传引导四个方面保障措施。【西藏自治区人民政府官

网】 

资料来源：北极星火力发电网、国家能源局、中国光伏行业协会 CPIA 微信公众号、国家发改委网站、北极星节电网、合肥省人民政府、吉林省能源局、西藏自治区

人民政府官网、天风证券研究所 

 

8. 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表 7：上周重点公司公告 

公告类型 公司名称 时间 公告内容 

资金募集 南网储能 2022/11/28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提供借款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

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 630,575,243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发行认购价格为人民币

12.69 元，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8,001,999,833.67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949,484,779.62 元。 

融资担保 上海电力 2022/11/28 

公司拟与日本瑞穗银行续签融资合同，并拟由上海电力继续为日本筑波项目公司（全资子公

司）融资提供担保，担保金额 89.837 亿日元（折合人民币约 5.39 亿元），担保期限 3 年，将

于 2022 年 11 月底到期。 

增发获准 晶科科技 2022/11/29 
公司股票发行计划·收到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不超过 86,800 万股新股，发生转增股

本等情形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可相应调整本次发行数量。 

对外投资 江苏新能 2022/12/1 公司拟出资 0.43 亿元（占注册资本的 52%）与高邮热电、凯西投资合资成立昊邮新能。 

权益变动 三峡水利 2022/12/2 

公司控股股东长江电力及其全资子公司长电投资通过大宗交易、集中竞价等方式合计增持公

司股份 19,121,413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长江电力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比

例从 21.00%增加至 2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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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中国核电 2022/12/1 

张勇先生因工作调整申请辞去公司总会计师、总法律顾问职务。董事会聘任刘焕冰先生担任

公司总会计师职务。  

广州发展 2022/12/2 张滔女士辞去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监事的职务。  
 

资料来源：Wind、天风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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